棠外附小关于开展2024年“红领巾奖章”一星章评选活动的通知
　各年级、各中队： 
　　为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少先队工作的意见》重要精神，贯彻落实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全国少工委《关于构建阶梯式成长激励体系增强少先队员光荣感的指导意见》、《关于深入贯彻落实党建带团建、队建加强少先队工作体制机制建设的意见》有关要求，少先队组织广泛开展“红领巾奖章”争章活动。经研究，开展全校2024年“红领巾奖章”一星章评选工作，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评选项目和名额 
　　（一）评选项目 
　　2024年“红领巾奖章”个人（少先队员）一星章； 
　　2024年“红领巾奖章”集体（中队）一星章。 
　　（二）推报名额 
　一星章名额分配
	年  级
	个人（少先队员）一星章名额
	年  级
	集体（中队）一星章名额

	二年级
	100人
	二年级
	3

	三年级
	100人
	三年级
	3

	四年级
	144人
	四年级
	4

	五年级
	144人
	五年级
	4

	六年级
	144人
	六年级
	3



　　二、推荐范围和标准 
　　（一）个人“一星章” 
　　1.推荐范围 
　小学2-6年级少先队员
　　2.推荐标准 
　　（1）认真学习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少年儿童的希望和要求，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在少先队辅导员老师带领下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积极参与少先队风采展示活动，弘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红领巾心向党”、“争做新时代好队员”等主题活动或在“红领巾广播站”、“国旗班”等组织中表现优异的少先队员。 
　　（2）有爱心、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和劳动意识、科学意识，热爱祖国，热爱学习，在学校、家庭、社会日常表现良好；具有良好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兴趣爱好广泛，努力锻炼强健体魄，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3）成绩优异，且近一年内无违反校纪校规等不良表现。 
　　（二）集体“一星章” 
　　1.推荐范围 
　2-6年级各中队。 
　　2.推荐标准 
　　（1）少先队组织健全，基础队务规范。按要求选拨配备热爱少先队工作的优秀教师担任中队辅导员。教室少先队元素丰富，中队角作用发挥好。严格落实每周一课时少先队活动课，积极参与各项主题实践活动，经常性开展中队会、志愿服务等活动。 
　　（2）采取多种形式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主动传承红色基因，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少先队活动、主题教育活动，队组织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氛围浓厚。 
　　（3）队员的主体地位能得到充分尊重，积极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共同创建快乐自主、友爱向上的集体；队干部坚持民主选举，热心服务他人，服务集体；辅导员热爱少先队工作，与少先队员关系亲密； 
　　（4）近1年内获得校级各类比赛团体一等奖及以上或者校级先进集体荣誉至少1次。 
　　三、推报材料 
　　（一）“一星章”少先队员候选人推报材料 
　　1.推荐登记表（近期彩色免冠照片，需佩戴红领巾）； 
　　2.事迹材料（200字左右，事迹真实简练，围绕推荐标准撰写）； 
　　3.班级汇总表 
　　以上材料提交电子版一份，每个队员电子版文件存入一个文件夹，电子版命名：附小XX中队+姓名，班级所有个人再以班级为单位，打包一个文件夹，命名：小学XX中队一星章个人评选，以班级为单位汇总后，传给谢致老师。 
　　（二）“一星章”少先队集体（中队）推报材料 
　　1.推荐登记表； 
　　2.事迹材料（300字左右，事迹真实简练，围绕推荐标准撰写，附一张原图少先队集体活动照片，不要插入文档）； 
以上材料提交电子版，电子版文件存入一个文件夹，命名：小学XX中队，传给陈科池老师。　　
四、评选组织 
　　（一）评选机构 
各中队、年级组、大队部、德育领导小组、附小德育处
（二）报送时间 
　　请于3月28日前，按照评选要求，提交电子版材料至指定老师处。 
　　五、工作要求 
　　（一）严格程序，规范流程。本着对少先队事业负责，对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负责的态度，按照评选办法的有关要求，落实民主评议，各级评选单位严格审核，切实加强评选规范管理。
　　（二）广泛动员，全面活跃。动员广大辅导员、少先队员积极参与到活动中来，围绕推荐、评选、学习和宣传开展丰富多彩的体验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少先队员深入开展教育与自我教育，激励他们奋发向上，不断进取。 
　　（三）加强宣传，扩大影响。充分利用广播站、宣传栏等宣传阵地的作用，提升评选活动的影响力，展示少先队组织的风采。 
特别说明：双流区级“红领巾”二奖章评选资格需从校级“红领巾”一奖章中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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